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穆晓红） 

当事人:穆晓红,女,1973年 11月出生,住址: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号。 

依据 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2005年《证券法》)

的规定,我会对穆晓红内幕交易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雁

吉祥)股票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

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事人穆晓红的要求,我会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举行听证会,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本案现已调查、

审理终结。 

经查明,穆晓红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内幕信息的形成与公开过程,内幕信息知情人情况 

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中睿)成立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中科中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中睿)成立于 2008 年 1 月 14 日,

中睿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睿控股)成立于 2013年 9月 23日。中睿控

股和海阳市城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阳城投)分别持有烟台中睿 50.1%

和 49.9%的股权,烟台中睿持有中科中睿 100%的股权。马某忠持有中睿控股 60%

的股权,中睿控股、烟台中睿、中科中睿的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均为马某忠。 

2017 年 8 月 25 日,中睿控股与海阳城投签订《海阳市新能源产业园项目合

作投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共同投资设立投资平台,《框架协议》

约定合作目的包括参与对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通过成为上市公司重要股东最好

是控股股东的方式,合作使用资本平台推动当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2017 年 10月,双方收购并改组一家公司并更名为烟台中睿。同月,烟台中睿

形成一篇《烟台中睿收购项目融资方案》,该方案介绍了投资人(中睿控股及海阳

城投)情况及标的上市公司概况,方案中虽未明示标的上市公司名称,但该方案书

关于标的公司概况的描述与梅雁吉祥公司基本面和财务数据等完全一致,且与日

后实际举牌梅雁吉祥行为吻合。同时,中睿控股于 2017 年 10 月份形成了一篇隐

名的《上市公司尽调报告》,报告内容与梅雁吉祥基本情况完全一致。 



2017 年 11 月 17 日,烟台中睿召开股东大会,研究确定具体投资方式为 1 亿

元用于新能源汽车上下游产业链项目投资,3 亿元及其配套融资全部用于收购上

市公司股份,并对拟收购股份的标的公司相关基本条件作了约定。同日,烟台中睿

召开董事会,为了尽量减少信息知情人,董事会授权马某忠负责收购上市公司股

份和对外投资项目的具体执行。 

马某忠在成为烟台中睿实际控制人后,即有想法要收购一家上市公司并控制

该上市公司或者至少成为对该上市公司有影响力的股东,然后开展产业整合。

2017年 11月至 2018年 1月间,马某忠以电话和见面的方式向德恒律所律师李某

利咨询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上市公司股票的相关法律规定,涉及增持主体的一致行

动关系、增持比例、信息披露等事宜。2017 年 12 月份左右,马某忠找到律师李

某利就举牌收购梅雁吉祥进行探讨。 

2017 年 10 月成立烟台中睿后至 2017 年 12 月份期间,马某忠与钱某明商谈

寻找具备融资融券资质的壳公司,与烟台中睿一道投资交易“梅雁吉祥”,马某忠

请钱某明实际负责买卖“梅雁吉祥”,建仓数量以 5%持仓量为限。12月 21 日,钱

某明与中睿控股签订书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钱某明转让其名下中科国燕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给烟台中睿并更名为中科中睿,并协助中睿控股进行融资和买卖股票。

2017 年 12 月 22 日至 2018 年 2 月 8 日,钱某明实际负责烟台中睿、中科中睿证

券账户集中买入“梅雁吉祥”单只股票,买入态度坚决。2018 年 2 月 5 日,马某

忠、刘某钦、江某庆赴梅县与梅雁吉祥董事长温某勇、董秘胡某平会谈,马某忠

等人表明股东身份并提出有意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并参与经营管理的意愿。2018

年 2 月 7 日至 2 月 14 日,马某忠安排江某庆先后起草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请广州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投行部贺某哲把关审查。

2018 年 2 月 14 日,马某忠安排其秘书童某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通过电子邮件

发给梅雁吉祥董秘胡某平,胡某平立即向梅雁吉祥董事长温某勇进行了汇报。 

2018 年 2 月 15 日,梅雁吉祥安排罗某东下载股东名册。2 月 22 日,梅雁吉

祥向上交所提交《关于公司股东简式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对该重要事项进

行了信息披露。 



2018 年 2月 23日,梅雁吉祥发布《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称公

司于 2月 14日接到烟台中睿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科中睿的通知,其于 2017年 12月

22日至 2018年 2月 14 日合计增持“梅雁吉祥”9500万股,占“梅雁吉祥”总股

本的 5%。本次增持未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动,中睿公司所持股份较第一大

股东少 32股。同日发布《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18年 2月 27日,梅雁吉祥发布《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称“本次增持方的实际控制人马某忠通过增持方购买梅雁吉祥的股票,并拟在未

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梅雁吉祥的股票,旨在获得梅雁吉祥的第一大股东地位,同

时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谋求对梅雁吉祥的控制权。” 

2018 年 3月 7日,梅雁吉祥发布《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

示性公告》,称烟台中睿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科中睿合计持有梅雁吉祥 5.03%股份,

属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同日发布《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案的内幕信息为烟台中睿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科中睿举牌收购梅雁吉祥,并

谋求控股上市公司或至少成为对上市公司有影响力的重要股东。内幕信息形成时

间不晚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在 2018 年 2 月 23 日公开前具有重大性和未公开

性。钱某明等为该内幕信息知情人。 

二、穆晓红在内幕信息形成后公开前交易“梅雁吉祥” 

穆晓红在笔录中称 2018 年 2 月 5 日其在北京与钱某明会面,会谈中有人向

她介绍了好几只股票,其中包括“梅雁吉祥”,建议其关注,其考虑后认为可以试

着买入股价便宜的股票,于是在会谈过程中用自己手机号下单买入了“梅雁吉祥”,

并临时转入多笔资金于 2 月 5、6、7 日陆续买入“梅雁吉祥”,至 2 月 7 日从北

京返回赤峰时,将账户实际委托给钱某明管理。 

以上事实有相关当事人询问笔录、证券账户资料及下单交易地址、银行账户

资料、梅雁吉祥公告、相关协议、相关情况说明、通讯联络以及证券交易所数据

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我会认为,2018年 2月 23日,“梅雁吉祥”发布《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

性公告》,称烟台中睿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科中睿合计持有“梅雁吉祥”股份达总



股本 5%。2 月 27 日,“梅雁吉祥”发布《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

告》,称烟台中睿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科中睿拟继续增持“梅雁吉祥”股票,谋求实

际控制人地位。上述烟台中睿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科中睿拟举牌收购“梅雁吉祥”,

并谋求控股上市公司或至少成为对上市公司有影响力的重要股东事项属于《证券

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三)项和第(七)项规定的重大事件,内幕信息形成时间

不晚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在 2018 年 2 月 23 日公开前具有重大性和未公开性。

钱某明等为该内幕信息知情人。 

穆晓红与钱某明于 2018 年 2 月 5 日在北京会面,并于 2018 年 2 月 6 日、7

日、14日使用本人国融证券普通账户(手机下单)交易“梅雁吉祥”,账户交易时

点与联络接触情况高度吻合 ,且无正当理由或正当信息来源 ,合计盈利

77,755.54元。 

穆晓红交易“梅雁吉祥”的行为,违反了 2005 年《证券法》第七十三条、第

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了 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的内幕交易

行为。 

在听证过程中,穆晓红提出以下申辩意见:钱某明虽然告诉我可以买入“梅雁

吉祥”,但其并未向本人透露内幕信息,且有证人可以作证。请求免于处罚。 

经复核,我会认为:“穆晓红”证券账户的资金帐号为 009****680,对应的三

方存管银行账户为农业 622****562,资金来源主要为其本人自有资金。“穆晓红”

于 2016 年 4 月 18 开立证券账户,该账户系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首次买卖“梅

雁吉祥”,交易中存在临时转入资金买卖“梅雁吉祥”情况,交易方向全部为单向

买入,买入态度坚定,其买卖“梅雁吉祥”股票的时间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穆晓

红与钱某明于 2018 年 2 月 5 日有会面,穆晓红用其手机下单于 2018 年 2 月 6 日

至 2018 年 2 月 14 日累计买入“梅雁吉祥”292,245 股,成交金额 1,249,804.05

元。该证券账户于 2018年 2月 23日累计卖出 292,245股,成交金额 1,329,714.75

元。穆晓红交易“梅雁吉祥”的时点与其和内幕信息知情人钱某明会面时点高度

吻合,其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无正当理由或正当信息来源。本案没有 2021 年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我

会量罚适当。 



综上,我会对穆晓红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 2005 年《证

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我会决定:没收穆晓红违法所得 77,755.54 元,并处

以 77,755.54 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没款汇交中国证券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 开 户 银 行 : 中 信 银 行 北 京 分 行 营 业 部 , 账

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

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当事人如果对

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监会 

2022年 1月 21日 

 


